
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5-26 年度總監辦公室
2024-25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70 Governor’s Office

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影片

600070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 670 號 
No.670, Sec. 1, Shixian Rd., West Dist., 
Chiayi City 600070, Taiwan (R.O.C.) 
聯絡人：張淑芬 Eva 
Tel：+886-5-237-3039 
E-mail：Rotary.D3470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南華大學、吳
鳳科技大學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臺南藝術大學、國立臺南大
學、台灣首府大學、中信金融管理學院、長榮大學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神神學院、國
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、嘉南藥理大學、臺南應用科技大學、遠東科技大學、中華醫事科
技大學、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南臺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、
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義守大學、高
雄醫學大學、文藻外語大學、正修科技大學、實踐大學(高雄校區) 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
立屏東科技大學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10 月 14 日 

發文字號：總達字第 202526044號 

主    旨：敬請貴校推薦學生申請 2025-26 年度「國際扶輪 3470地區生命橋樑助學
計畫」助學金，請查照。 

說   明： 

一、鑑於 10月份國定假日較多，為便利學生申請作業，申請截止日期延長
至 2025年 10月 23日（星期四）。 

二、本計畫依據「國際扶輪 3470地區 2025-26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實施
辦法」辦理，詳如附件一。 

三、敬請貴校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申請： 

（一）掃描 QR Code填寫 Google表單報名 

（https://forms.gle/QgeDvRwUWM75T2EP8）。 

（二）或將申請文件以掛號郵寄至「2025-26年度生命橋樑辦事處」

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寄件地址：600嘉義市北港路 251號 5樓 B區

聯絡人：地區生命橋樑助學計畫主委 林岑芳

聯絡電話：0933-210219

四、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學金簡介(詳見附件二)與活動海報敬請一併公告。 

五、 本計畫相關聯絡人 

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委員會 主委 林岑芳  0933-210219 

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委員會 執行長 葉俊麟 0915-313832 
正本：如受文者 
副本：2025-26年度 地區總監當選人 林正超 DGE Datum 

  2025-26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人 陳素雲 DGN Sophia 
  2025-26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指定人 游承勳 DGND Knife 
  2025-26年度 地區副總監 呂清喜 PDG Sinpo 
  3470地區前總監 

2025-26 年度地區總監

莊 和 達 DG Doctor 
2025-26年度地區生命橋樑計畫(委)主委     

 林 岑 芳 IPP F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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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扶輪 3470地區(雲嘉南澎) 

2025-26 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實施辦法 

 
第一條 國際扶輪 3470 地區秉持百年樹人教育精神，紮根教育，創造福祉，協

助弱勢學子安心就學，順利完成學業，特訂定「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5-

26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申請條件和申請時間如下：  

(一) 申請條件： 

1.凡具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籍之本國學生，家庭年所得新臺幣 120 萬

元以下者。 

2.前一學年操行成績優良平均達 80 分以上，於在學期間未有懲處紀

錄，且學業成績平均達 75分以上 (無不及格科目)。 

3.申請學生參與學校社團及系學院幹部為優先。 

4.學生須提出全部資料，經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執行團隊書面審核。 

5.非在職專班學生且申請時年齡未滿 30 歲者。亦即於 1995年 10月

16日後出生者。 

(二) 申請時間：2025年 10月 23日(星期四)前，掃描 QR code填寫 google

表單報名（https://forms.gle/QgeDvRwUWM75T2EP8）或將申請文件掛

號寄達 2025-26年度生命橋樑辦事處(以郵戳為憑) 

(三) 寄件地址：600 嘉義市北港路 251號 5樓 B區 

   聯絡人：地區生命橋樑助學計畫主委 林岑芳 

   聯絡電話：0933-210-219 

第三條 助學金金額： 

（一）助學金每位學生 43,500 元，依階段性發放勤學助學金。    

（二）學生需完成全部之訓練課程至少 42 小時之訓練課程，並參與 2 次

扶輪例會或服務活動(其中至少 1 次例會報告)及參加始業式與結

業式。 

（三）如學生請假未事先經主辦單位、贊助社導師核准、上課心得報告未

準時繳交（第一次遲交扣 0.1 小時、第二次遲交扣 0.3小時第三次

https://forms.gle/QgeDvRwUWM75T2EP8?fbclid=IwZXh0bgNhZW0CMTAAAR1WeHqxCZXjZVQ_Nlkhp4KUpUzCh35hC7vEcQh4gYB62_JJmN9-f1hLuHk_aem_ASPjWRkktU_faUo71qWhgMZdyZs6MfCYxmxfSbVJkvjSYdSS8_Ay5a7qlXJMwdfwaqNOVfZIpn3q2OVHclUsi0A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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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交扣 0.5 小時，未交扣 0.5 小時） 或未參加贊助社扶輪例會或

服務活動，則將無法領取勤學助學金。上述情況均將影響次年度扶

輪社相同或類似獎學金之申請。 

第四條 作業流程： 

(一) 申請管道： 

1.可交各校生活輔導組或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定後推薦申請。 

2.學生亦可自行報名申請。 

(二) 學生應於每學年公告申請期限內【2025年10月16日(星期四)前】

檢附以下資料： 

1.申請表(如附件一)。 

2.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。 

3.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(若與父母不同戶請分別檢附)。 

4.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
5.前一年度全戶財產歸屬資料清單(向稅捐處申請)。 

6.班導師或系主任之推薦函一份。 

7.五百字以內的自傳。 

8.其他- 參加社團幹部證明文件等… (非必要)。 

9.聲明書(如附件二)。 

10.肖像權使用同意書（如附件三） 

(三) 若申請人數超過經費許可核發名額時，遴選順序以贊助社指定科

系/年級之申請學生為優先，高年級為優先核發名額 。  

第五條 申請此助學金之學生仍得申請其他獎學金。 

第六條 生命橋樑助學計畫課程時間表如附件四、執行團隊如附件五。 

第七條 受獎學生遴選程序： 

(一) 由 3470 地區成立遴選面試小組並邀請各贊助社參加面試，面試前

地區將時間、地點發送給贊助各社，邀請各社生命橋樑導師或社長，

參與面試。如無法出席的贊助社，也可委託地區協助遴選。 

(二) 整體預計將於 2025/10/26（日）完成面試，確定獲選學生名單並完

成贊助社導師與學生之配對。(面試時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核對身

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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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條 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的導師制度 

請各贊助社指定 2位社友擔任受獎學生的導師，參加課程始業式暨相見

歡，與學生相互認識交流。導師除了給予學生個別關懷、邀請學生參加

例會與服務之外，在學生參加各課程的期間，學生也會透過各種方式和

導師分享學習心得，如參加學生的學習成果發表會、引導學生分享其職

涯發展及年度計劃的進展情況、參加職業座談會分享職涯經驗和看法…

等，由導師給予學生回饋、陪伴受獎學生成長、並使其體會到扶輪親善

無私的奉獻精神。 

第九條 根據受獎學生參與本計畫之各項表現綜合評估，經執行團隊評估為優秀

者，得推薦至扶輪社友企業實習。扶輪社友得為之撰寫推薦信。 

第十條 國際扶輪 3470 地區生命橋樑助學計畫(委)主委擁有最終解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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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學生申請表  <本資料僅供評審委員審查用，您的個資將受保護> 

「_______大學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5-26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」申請表 

學院/系所       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系 

年級  學號  

學生姓名  Line ID  

可聯繫到-Mail  可聯繫到之手機  

操行成績 前一學年操行成績，總平均     分(需達 80分以上) 

學業成績 
前一學年學業成績，總平均     分(需達 75分以上) 

有無不及格科目 □有 □無 

社團幹部 有無社團及系學院幹部經驗 □有 □無 

家庭年所得 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(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總額) 

財產歸屬總額 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 

家庭成員概況 

編
號 姓名 稱謂 就業狀況或就讀學校系所年級 

1    
2    
3    
4    
5    

應繳附文件 

 1.申請表。 
 2.前一學年成績單正本(需列出獎懲紀錄)。 
 3.近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(若與父母不同戶請分別檢附)。 
 4.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。 
 5.財產歸屬資料清單(稅捐處申請)。 
 6.班導師或系主任之推薦函一份。 
 7.五百字以內的自傳。 
 8.其他-如社團幹部證明文件等… (非必要) 
 9.聲明書 
 10.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

注意事項 

1.助學金每位學生 43,500元，依階段性發放勤學助學金。學生需完

成全部之訓練課程至少 42小時之訓練課程，並參與 2次扶輪例會或

服務活動(其中至少 1 次例會報告)及參加始業式與結業式。如學生

請假未事先經主辦單位、贊助社導師核准、上課心得報告未準時繳

交（第一次遲交扣 0.1 小時、第二次遲交扣 0.3 小時第三次遲交扣

0.5小時，未交扣 0.5小時）或未參加贊助社扶輪例會或服務活動，

則將無法領取勤學助學金。上述情況均將影響次年度扶輪社相同或

類似獎學金之申請。 

2.獲獎學生同意就計畫相關之活動所記錄之文字、圖案、影像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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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條件授權主辦單位及其人員(包括扶輪社友及行政人員) ，於現在

及未來之生命橋梁助學計畫目的範圍之相關活動時，為非盈利之使

用，包括內部刊物及社群媒體報導等。並同意將聯絡方式、個人資

料及心得分享，提供贊助扶輪社，以利後續連繫。 

3.為確認在學身份，出席課程請出示學生證 
 
我已了解以上事項，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否希望有 
企業實習機

會？ 

 是，希望實習的職務/ 職業類別： 
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 
 
 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6 

附件二 

聲明書 

受獎學生__________就申請國際扶輪 3470 地區 2025-26 年度生

命橋樑助學計畫助學金，茲此確認暨聲明： 

以上申請表內所述個人資料屬實，並同意扶輪社使用上述個人資訊為助學

金申請計畫相關使用。 

本人之受獎絕無違反扶輪社之禁止利益衝突原則，亦即： 

 本人未參加過生命橋樑助學計畫。 

 本人並非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。 

 本人並非扶輪社、扶輪地區、其他扶輪組職、或國際扶輪之員工。 

 本人並非前兩類人士之配偶、因婚姻、收養、或其他關係所生之直系後

代(三親等)、其配偶、其父母或其祖父母。 

 本人並非與國際扶輪基金會或國際扶輪間存有合作關係之代辦、組職、

或其他機構之員工。 

 本人若曾是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，於收受本助學金時業已終止該社籍達

三十六個月以上。 

 本人若曾是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之家人，該扶輪社友或名譽社友於本人

收受本助學金時業已終止該社籍達三十六個月以上。 

__________  簽章/日期 






